上海市“科技创新行动计划”2009年度科技兴贸项目征集指南
　　为了鼓励本市企业通过技术研发，提升产品质量、技术含量和服务外包水平，增加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加快提升本市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特发布2009年度科技兴贸项目征集指南。
　　一、申请条件：

　　1、申请企业应具备较强的技术开发实力和研究基础。

　　2、申请企业研发的高新技术产品应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并符合国家高新技术产品目录。

　　3、申请企业项目完成时，机电类产品年出口额应在1000万美元以上，其他类产品年出口额在500万美元以上。

　　4、服务外包申请企业须符合财政部等四部委规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范围（财税[2006]第147号）。

　　二、优先支持领域：信息技术（含软件、多媒体、集成电路设计）、生物医药、装备制造业和新材料。

　　三、申请要求和方式：

　　1、项目研究期限为2011年6月30日。

　　2、多家单位联合申请的课题，应在申请材料中明确各自承担的工作和职责，并附上合作协议或合同。所有附件要求上传到网上。

　　3、课题责任人和主要科研人员，同期参与承担国家和上海市科研项目数不得超过三项。

　　4、已申报今年市科委其它类别项目者应主动予以申明，未申明者按重复申报不予受理。

　　5、根据课题制要求、本市申请者可以从“上海科技”网站（http://www.stcsm.gov.cn）上进入“在线受理科研计划项目课题可行性方案”栏目，在线申请填报《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科研计划项目课题可行性方案》（2009年版），在线打印后连同附件材料报所在单位审核。所在单位应认真审核，如实填写相关意见并加盖公章,并在规定时限内送交到指定地方。所有递交材料应认真审核，保证其真实性。

　　网上填报备注：

　　1）登陆“上海科技”网（www.stcsm.gov.cn），进入网上办事专栏；
　　2）点击《科研计划项目课题可行性方案》受理并进入申报页面；
　　【初次填写】转入申报指南页面，点击"专题名称"中相应的指南

　　专题后开始申报项目（需要设置“项目名称”、“依托单位”

　　“登录密码”）；

　　【继续填写】输入已申报的项目名称、依托单位、密码后继续该项目的填报。

　　3）有关操作可参阅在线帮助

　　6、申请起始日期2009年3月24日，截止日期为2009年4月7日。课题申报时需提交书面可行性方案一式2份，并同时网上提交。书面材料集中受理时间为2009年3月30日至4月7日，每个工作日上午9：00至下午4：00。所有书面文件请采用A4纸双面印刷，普通纸质材料作为封面，不采用塑圈、文件夹等带有突出棱边的装订方式。所有附件请单面复印，单独装订，只需一套与可行性方案一同递交。
　　书面材料报送地址：人民大道200号802室
　　联系人：陆剑锋，市科委国际合作处

电话23112521，传真 63584450
附件：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科研计划项目课题可行性方案（2009版）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2009年3月24日
